縣(市)政府行政運作（規劃、執行、考核、評估）-學生輔導、中輟及性平績優學校及表揚與觀摩

屏東縣100年度友善校園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--學生輔

導、中輟及性別平等教育績優學校表揚與觀摩實施計畫

1、 依據：教育部100年度友善校園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作業計畫。
2、 目的：為獎勵學生輔導、中輟及性別平等推展績優學校，激勵教育工作人員參與    學生輔導，並交流各績優學校推展學生輔導之經驗，以厚植並建立優良學生輔導之國中小環境，特訂定本工作計畫。
3、 辦理單位：

（一）指導單位：教育部

（二）主辦機關：屏東縣政府教育處

（三）承辦機關：屏東縣潮州鎮光春國小

4、 參加對象：各校代表人員一名（含屏東教育大學附小）及推動學生輔導、中輟及    性別平等績優學校人員，預計180人。

5、 實施原則：

（一）甄選評審各校推動學生輔導、中輟及性別平等之績優學校各10名，

共30名；特優學校代表於表揚時分享作法或成果（每校10至15分鐘）。
（二）具體作法與案例成果實施期程自99年8月1日至100年7月31日止。
      （三）參加表揚與觀摩之人員，請於100年11月18日前先行至教師在職進修資訊網（網址：http://inservice.edu.tw）報名，全程參與者核予3.5小時研習時數。

（四）送件日期：參加評選之學校，請將資料表一式3份（如附件一、二、三）、電子檔光碟1份及授權書1份（如附件四）於100年10月11日前寄交屏東縣潮州鎮光春國小學務處林淑瑛主任收，聯絡電話：7896550轉13，傳真電話：7899831，學校地址：屏東縣潮州鎮光春里志成路201號。郵寄者以郵戳為憑。      
六、推薦程序：       

     （一）由教育處聘請學者專家評審，甄選各公私立國中小學生輔導、中輟及性別平等績優學校。

     （二）績優學校函報光春國小公開表揚，並公告於教育處網站。

     （三）績優學校名額如下表：

	  遴選學校
	表 揚 學 校 名 額

	所轄公私立

國民中小學
	特優學校三名

	
	優等學校七名：

屏東視導區一名、里港視導區一名、內埔視導區一名、潮州視導區一名、東港視導區一名、枋寮視導區一名、恆春視導區一名


七、獎勵方式：

	獲獎學校
	   獎     勵     方     式
	    備     註

	特優學校
	學校獎牌一座、個人嘉獎一次
	各校推動人員最多三名

	優等學校
	學校獎牌一座、個人獎狀乙幀
	


八、送件地點： 屏東縣潮州鎮光春國小學務處，聯絡電話：7896550，傳真電話：7899831，學校地址：屏東縣潮州鎮志成路201號。
九、表揚觀摩時間、地點：100年11月23日（星期三）於屏東縣潮州鎮光春國小視聽教室辦理。

十、觀摩報名方式：教師在職進修中心http://inservice.org.tw/      
十一、活動課程內容：
	     項 目

時  間
	內       容
	主 持 人
	備   註

	13:10-13:30
	報  到
	  光春國小團隊
	

	13:30-13:40
	始業式
	  教育處長官
	

	13:40-14:00
	表演活動
	  光春國小團隊
	

	14:00-14:20
	績優學校表揚
	  教育處長官
	

	14:20-15:10
	績優學校分享
	  光春國小祝玉麟校長
	特優學校（3所）

	15:10-15:20
	休  息
	  光春國小團隊
	

	15:20-16:50
	績優學校分享
	  光春國小祝玉麟校長
	特優學校（6所）

	16:50-17:00
	綜合座談
	  教育處長官
	

	17:00
	賦  歸
	  光春國小團隊
	


十二、參加表揚觀摩人員請准予公（差）假登記，課務請自理，並依規定給予3小時研習時數。

十三、承辦學校工作人員於活動結束後，依屏東縣教職員獎懲原則等相關規定辦理敘獎。
十四、經費：由教育部專款補助。
十五、本計畫經教育部核准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附件一
學生輔導績優學校之具體作法與案例資料表

	學校名稱
	
	電　　　話
	（O）

	
	
	
	（H）

	推動人員

姓    名
	
	
	手機：

	
	
	
	傳真：

	通訊地址
	

	辦理學生輔導－困境之解決、推動具體作法與案例

(2000字

以內) 
	


	學校推動學生輔導照片說明四張(4×6)浮貼，亦可數位照相列印
	◎請提供畫面清晰之照片

	推行學生輔導後所產生具體影響(約1000字)

	


· 1.推動人員最多三名；學生輔導之具體作法與案例，須有改進之成效。

· 2.獲選績優之學校具體作法或案例，本府將彙集列印成冊供各校參考。遴薦單位(請蓋印信或核章)：

附件二
學生中輟績優學校之具體作法與案例資料表

	學校名稱
	
	電　　　話
	（O）

	
	
	
	（H）

	推動人員

姓    名
	
	
	手機：

	
	
	
	傳真：

	通訊地址
	

	辦理學生中輟－困境之解決、推動具體作法與案例

(2000字

以內) 
	


	學校推動學生中輟照片說明四張(４×６)浮貼，亦可數位照相列印
	◎請提供畫面清晰之照片

	推行學生中輟後所產生具體影響(約1000字)

	


· 1.推動人員最多三名；學生中輟之具體作法與案例，須有改進之成效。

· 2.獲選績優之學校具體作法或案例，本府將彙集列印成冊供各校參考。遴薦單位(請蓋印信或核章)：
附件三
學生性別平等教育績優學校之具體作法與案例資料表

	學校名稱
	
	電　　　話
	（O）

	
	
	
	（H）

	推動人員

姓    名
	
	
	手機：

	
	
	
	傳真：

	通訊地址
	

	辦理性別平等教育－困境之解決、推動具體作法與案例

(2000字

以內) 
	


	學校推動性別平等教育照片說明四張(４×６)浮貼，亦可數位照相列印
	◎請提供畫面清晰之照片

	推行學生性別平等教育後所產生具體影響(約1000字)

	


· 1.推動人員最多三名；性別平等教育之具體作法與案例，須有改進之成效。

· 2.獲選績優之學校具體作法或案例，本府將彙集列印成冊供各校參考。遴薦單位(請蓋印信或核章)：
附件四

屏東縣100年度學生輔導、中輟及性別平等教育績優學校具體作法與案例內容資料授權書

本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等同意具有著作財產權之（共同）作品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授權屏東縣政府教育處及屏東縣光春國小，不限地域、時間與次數得無償以印刷、光碟或數位化等各種方式，重製後展示、發行或上載網路，且不對其行使著作人格權。

授權人代表：                 印章

身份證字號：

中華民國100年 月 日

